
李涛奖学金评审办法 

1. 奖学金的目的与意义 

为激励本实验室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同

时为肯定李涛教授在学术科研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为本实验室做出的巨大努力

与贡献，将李涛教授（李涛教授简介见附件 2）在心怀善念、为人正直、勇

于创新、诲人不倦的精神传承于南邮学子，设立“江苏省大数据安全与智能

处理重点实验室李涛奖学金”（以下简称“李涛奖学金”）。为做好李涛奖

学金评审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2. 奖学金设立的标准 

奖学金名称： 李涛奖学金 

资助人数：  博士生 1人/年，硕士生 2 人/年 

资助金额：  博士生 10000 元/人，硕士生 8000 元/人 

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见附件 1 

3. 评选对象 

    本办法适用本实验室在籍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生在

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李涛奖学金；注册为博士

研究生之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李涛奖学金。 

4. 申请条件及要求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

等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品学兼优，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无

违纪行为。 

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则取消其奖学金评定资格： 

（1）未完成学籍注册者； 

（2）退学研究生； 

（3）受记过及以上处分者； 

（4）学术行为不端者； 



（5）除特殊情况，所修课程仍有不通过者不参评奖学金（所选课程老

师未上课或者未打分除外）； 

（6）发生其他不适宜继续享受李涛奖学金的行为或情况者。 

5. 涉及评奖的相关说明 

1、如果存在学生总分排名相同影响学业奖学金评比的情况，依次考虑

以下因素。 

 1.1 学生成果的多少，例如有些成果已经录用或公开但未加上分； 

 1.2 学生所发论文的期刊，会议的水平（解释权归本实验室）； 

 1.3 相同期刊/会议的情况下，比较录用时间，录用时间早的优先。 

2、对于学生提供的材料，要全面、有效。 

 2.1 已录用、但未发表论文，需要提供录用通知，汇款证明或者发票，

具体作者排名等证明材料，已经在线出版的需提供在线出版截图。 

 2.2 已发表论文，需要提供论文检索页(如果有)，期刊封面，论文首

页等证明材料，如果是 SCI论文，需要提供影响因子的证明材料； 

 2.3 相同性质的竞赛只取最高分数成绩，需要提供参赛人员具体排名

的证明材料； 

 2.4 只有申请号的专利需要提供具体申请者名单的证明材料。 

3、说明 2 中的证明材料需要导师签字，导师未签字的一律不予认可。

若由于各种原因导师确实无法及时签字(例如导师出国或者长差)，请导师发

送相关电子邮件或者短消息到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6. 评审程序： 

1、实验室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奖学金初评。 



2、初评获奖名单先在实验室通过网络、宣传栏等方式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三天。公示期间内有异议者，可向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反映情况，评审

委员会将调查核实情况并予以答复。 

本方法解释权为江苏省大数据安全与智能处理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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